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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及 2017 年度股東大會審議，同意本公司

為包括中興印尼在內的海外全資附屬公司提供合計不超過 2 億美元的履約擔保（包

括但不限於母公司簽署擔保協議、提供銀行保函擔保等方式）額度，上述額度可循

環使用，有效期為自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上述事項之日起至本公司 2018 年度股

東大會召開之日止，並由本公司董事會審批具體的擔保事項。前述擔保事項在股東

大會審議通過的額度範圍內，已經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召開的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





 


